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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回家后，小 A 就正式的走入了

修炼，很快就彻底戒掉了毒瘾，

过上了正常的生活。小 A 吸毒期

间，曾经因逃避警察抓捕从二楼

窗户跳下，摔断了腿，成了残疾

人。修炼法轮大法以后，他的腿很

快康复，跟正常人没什么两样。 

小 A 的经历深深的触动了

我。他彻底戒毒，再不复吸，这

一点尤其令我震撼。于是我也拜

读了宝书《转法轮》，被书中的

法理深深的折服。我知道了自己

是谁，为何来到世上。我知道了

人应该有尊严的活着，应该同化

宇宙特性真、善、忍，应该重

德，应该堂堂正正的做个好人！ 

▍正式修炼 脱胎换骨 

一旦正式的走入修炼，我就

跟小 A 一样，很快彻底戒掉毒

瘾，同时戒烟戒酒，戒绝了一切

不良生活习惯，彻底告别了昔日

荒诞不经的生活。我再也不干非

法勾当，而是用诚实劳动换取合

法收入。我做过保安，送货员，

现在以开出租车为生。 

随着一天天的炼功，我身体

也在一天天的变化。师父用强大

的功净化了我那因长年吸毒而伤

痕累累的身体，使其焕发出新的 

生机。我吸毒时瘦骨嶙峋的

样子，最轻的时候只有八十

斤，人们叫我排骨。修炼后

的我，红光满面，精气神十

足，体重增加到正常的一百

三十斤。开出租车是很辛苦

的，可是我不管开白班还是

夜班，都不觉的累。 

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

功法，身体净化的同时，道

德品质的提高也是突飞猛进 

的。举个例子，我所居住的小

区，曾经有一段时间，清洁工对

薪资待遇不满，干活儿不好好

干，马马虎虎敷衍了事，楼道里

经常脏兮兮的。而我所在的楼

层，永远是干干净净的。因为我

长期坚持义务清扫楼道，一丝不

苟的拖地，直到换了清洁工。 

再比如，开出租车经常碰到

这种情况：某天堵车，计价器显

示的费用自然高于不堵车的时

候。有的乘客就不高兴了，说平

时这个距离只要多少多少钱。我

说：“那就随你吧，你觉的给多

少合适，你就给多少。你就是一

分钱不给，也行啊！”因为我明

白了大法书中所讲的不失不得，

看淡得失的道理，我愿意明明白

白的吃亏，吃多大亏都不往心里

去，都乐呵呵的不在乎。 

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故事，

就不一一列举了。 

亲朋好友看到我的变化，都

知道是法轮大法的威德所致。最

感慨的当数祖母，看到最疼爱的孙

子浪子回头，老人家别提多开心

了。祖母明白了法轮大法的真相，

发自内心的感激师父，感恩大法。 

文／大陆大法弟子（本人口
述 同修整理）◇ 

 

【明慧网】我是一名昔

日吸毒者，曾经深陷毒瘾十

几载。如果不是修炼法轮大

法，恐怕我早已不在人世

了。现把我的故事讲述出

来，向世人证实法轮大法的

伟大，同时感恩李洪志师父

的洪恩浩荡。 

▍小小年纪，误入歧途 

我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出生于大陆某城市。父亲是上山

下乡的知青，在插队的农村娶了

母亲。我出生后，是在城里祖母

身边长大的。 

祖母没什么文化，不会教育

孩子，我从小学三四年级就开始

学坏了。因打架，偷窃等等劣

行，经常在派出所进进出出。因

为经常逃学，小学断断续续读了

八年才毕业。初中只读了一个

月，就因抢劫进了收审所。从此

以后我彻底不上学了，在社会上

游荡着。 

一九九五年，我染上毒品海

洛因。后来我因抢夺被劳改两

年；因吸毒被劳教两次，共计四

年；被强制戒毒四次。我每次从

监管场所出来，过不了几天又开

始吸毒。那个期间，我整个人是

茫然的，没有正当的职业，没有

稳定的经济收入，看不到希望，就

这样在苦海中沉沦，滑向深渊。 

▍幸遇大法  深深折服 

时间来到了二零一一年，我

遇到了曾经一起吸毒的小 A，小

A 也是因为吸毒被劳教。在劳教

所期间，他遇到了被非法关押的

法轮功学员。在那位同修的引导

下，小 A 决定修炼法轮大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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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彩霞，汉中市供电局退休职

工，60 多岁，曾因修炼法轮功遭

受拘留，非法拘禁洗脑班两次，非

法劳教三年等迫害。近年来仍多次

遭到当地派出所、办事处人员的上

门恐吓和电话骚扰。◇ 

罚、劳役、不让睡觉、不让上厕

所、限制吃饭、强行灌药等惨无人

道的迫害。2025 年元月谭光明才

结束第四次冤狱回到家中。 

汉中市法轮功学员卫彩霞被非
法拘留十五日  

2025 年 10 月 1 日，汉中市法

轮功学员卫彩霞（魏彩霞）被汉中

路派出所警察带走，非法关押在西

乡看守所，行政拘留十五日后，于

10 月 15 日回到家中。这是卫彩霞

2025 年 9 月 16 日被骚扰后，汉中

路派出所对她的进一步构陷。警察

抢走她的电脑、手机、电子书等私

人物品已部分归还。 

汉中市南郑区法轮功学员谭光
明被非法抄家 

2025 年 10 月上旬，汉中市南

郑区法轮功学员谭光明给村民一本

大法师父的诗词让他看看，希望善

良的村民能够得救。谁知该村民受

中共谎言毒害很深，恶意将她举

报，当地派出所警察上门搜查，将

谭光明家中的《明慧周刊》搜走，

恐吓她不要到处发资料，并要她签

字。因谭光明的老伴身患重病，需

要她的照顾，警察没有把她带走。 

谭光明今年 71 岁，这些年她

因修炼法轮大法连续被非法拘留、

劳教、两次枉判重刑，累计长达十

二年，受尽折磨，遭到殴打、体

午 10 点左右，汉中市国保科，汉

台区南郑县国保科，76 号信箱公

安科协同宝鸡市国保科，共七、八

个人突然非法闯入法轮功学员肖艳

萍家中，非法抄家后，将肖艳萍和

蔡金荣两名法轮功学员绑架到南郑

县公安局。 

肖艳萍女士原是南郑区大河坎

七十六号信箱的一名职工，因修炼

法轮功，曾先后被非法劳教两次、

非法判刑八年、被开除公职。肖艳

萍先后遭受十二年冤狱，这场迫害

使她家破人亡，父亲、丈夫、母亲

先后离世。 

◎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三日上

午，汉中市南郑法轮功学员李玉华

被胡家营派出所警察绑架，劫持十

一小时后回家。这是胡家营派出所

第二次绑架李玉华，李玉华是陕西

汉航集团华燕仪表厂的退休职工。

二零零九年六月李玉华和马芝杏因

发真相资料被胡家营派出所被绑架

到南郑县看守所，后被非法劳教一

年三个月（所外执行）。丈夫迫于

当地“六一零”压力，不堪忍受邪

党的仇恨宣传和不断骚扰，身心备

受折磨，于二零一六年不得不与李

玉华离异。◇ 

 

◎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五日下

午四时，陕西十建法轮功学员雷开

春去汉中一网吧上网，向最高检察

院举报中心投递对江泽民的刑事控

告书时受到来自网络的干扰，发不

出去邮件，随后来了一伙自称是汉

中市““六一零””、汉台区委、

派出所民警的八、九个人将年近

70 岁的老人雷开春劫持到中山街

派出所非法问讯。同时汉中市“六

一零”和南郑县公安局、圣水寺派

出所十余人非法闯入雷开春家，抢

走大法书籍等，以及工作中的工程

资料。经照像、笔录签字后晩上十

一点才让回家。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四日上午

10 点左右，南郑县法轮功学员郑

翠萍，在家中被一伙人强行戴上手

铐，劫持，并抢走桌上的真相资

料。其中一人是南郑县南区派出所

的。这场长达十六年的迫害使她身

受其害，因不法人员多次上门骚扰

使她长期流离失所，儿女上学无人

照顾。 

◎宝鸡市陈仓区法轮功学员蔡

金荣，于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二日

来到汉中，住在汉中市汉台区法轮

功学员肖艳萍家。二月二十六日上

二零二五年十月十四日陕西省

消息，原汉中市南郑区长曹俊强遭

恶报被公诉。曹俊强，一九六五年

十一月生，陕西洋县人。曹俊强对

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负有领导责任。 

下面是曹俊强任南郑县（后改

为南郑区）委副书记、县长期间，

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部分事实： 

◎南郑县湘水镇派出所二零一

五年六月十日绑架了老年法轮功学

员李玉兰，警察二零一五年六月十

一日闯去抄家。李玉兰被非法关押

在汉台看守所。其老伴有残疾生活

不能自理，90 岁的公婆也需要照

料。 

李玉兰的丈夫坐轮椅分别到汉

中市“六一零”、汉台区看守所去

要人，他们互相推脱责任，说“案

子”已移交到南郑县法院。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南郑县法院非法开庭审判法轮功学

员李玉兰，审判长姓刘，南郑县胡

家营镇塘坎村黄思华、黄自成两名

村干部参加了庭审。鉴于李玉兰的

家庭困难，刘审判长表示没有对她

有利的证明材料。李玉兰被非法判

刑一年半，于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九

日从陕西女子监狱回到家中。 


